
3586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2 期 —— 2014 年 3 月 19 日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7/2014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tificou, 
em 29 de Junho de 2013, o Acordo relativo ao Procedimento 
para a Organização e Realização de Acções Conjuntas na Luta 
Contra o Terrorismo nos Territórios dos Estados Membros da 
Organização de Cooperação de Xangai, assinado em Xangai, 
em 15 de Junho de 2006, adiante designado por Acordo;

Considerando igualmente que o Acordo entrou em vigor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m 31 de Outubro de 2013 e se 
aplic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esde a 
data em que entrou em vigor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
pecial de Macau, o Acordo no seu texto autêntico em língua 
chinesa.

Promulgado em 7 de Março de 2014.

A Chefe do Executivo, interina, Florinda da Rosa Silva Chan.

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第 7/2014號行政長官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批准二零零六年

六月十五日在上海簽訂的《關於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境內組

織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程序協定》（下稱“協定”）；

協定自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

並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之日起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

基於此，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

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協定的中文正式文本。

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發佈。

代理行政長官 陳麗敏

––––––––––

關於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境內組織和舉行

聯合反恐行動的程序協定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以下稱各方），

認識到恐怖主義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人民的和平生活構成嚴重威脅；

為保障在各方境內有效打擊恐怖主義；

深信在當前條件下，迫切需要各方採取一致行動打擊恐怖主義；

認為加強各方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符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人民的利益；

為在各方境內組織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建立法律基礎；

遵循二○○二年六月七日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

海公約》和二○○二年六月七日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

遵循國內法和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

達成協議如下：

第一條

本協定使用的術語含義如下：

“聯合反恐行動”係指各方主管機關根據反恐特種部隊商定的構想和計劃在請求方境內舉行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

“反恐特種部隊”係指每方依據各自國內法為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組建的專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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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係指反恐特種部隊的人員、聯合反恐行動指揮機關成員及協助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其他人員；

“請求方”係指請求派遣反恐特種部隊在其境內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一方；

“被請求方”係指應請求方請求派遣反恐特種部隊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一方；

“協助請求”係指請求方主管機關向被請求方主管機關提出協助舉行聯合反恐行動請求；

“主管機關”係指根據國內法負責打擊恐怖主義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各方國家機關；

“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係指依據被請求方國內法允許從其境內運出的舉行聯合反恐行動時所用的武器和軍事裝備、槍支、彈

藥、設備、通訊器材、反恐特種部隊的裝備、技術器材、運輸工具及其他專門設備和物資；

“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係指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行委員會。

第二條

各方國內法和承擔的國際義務、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以及本協定構成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法律基礎。

第三條

聯合反恐行動旨在制止恐怖主義活動，包括：

解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質；

奪回被搶佔的高危險性技術、生態設施、核工業、交通、能源、化學生產設施及其他設施；

解除爆炸裝置或其他結構複雜的殺傷性裝置；

制止恐怖分子、恐怖主義團夥和（或）組織的活動。

第四條

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在請求方境內應尊重請求方的法律和習俗。

第五條

請求方及過境方應尊重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的法律地位。

第六條

反恐特種部隊在請求方境內及過境另一方領土時，各方應遵循：

對於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不適用請求方和過境方的法律。這些人員在任何情況下均受被請求方司

法管轄。

如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違法，則違法者根據其本國法律承擔責任。

任何一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在請求方境內犯罪，該方應根據本國法律對其人員進行刑事偵查。

在司法協助框架內提起訴訟時，各方應遵循各自國內法和承擔的國際義務。

第七條

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決定由請求方和被請求方以書面形式共同作出。

請求方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將決定通知其他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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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請求方主管機關根據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決定，向被請求方主管機關提出協助請求，並將此通知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

執委會。

協助請求應以書面形式提出，包括使用報文傳輸技術設備。

協助請求由請求方主管機關負責人或其副手簽署，並由該機關蓋章確認。

如被請求方對協助請求的真實性或內容產生疑問，可要求請求方進一步確認。

發給被請求方主管機關的協助請求和所附文件及其他（業務）情報，用中文或俄文寫成。

第九條

協助請求的內容應包括：

請求方主管機關的名稱；

被請求方主管機關的名稱；

對協助請求的實質、目的和理由的說明；

關於將被請求方反恐特種部隊運至聯合反恐行動地點及運回常駐國的方式、條件，包括通過請求方國界的地點、時間和程序的

信息；

切實執行協助請求所需的其他信息。

第十條

如被請求方認為，執行請求可能損害其主權、安全或其他重要利益，或違背其國內法，則可全部或部分拒絕執行請求。

如被請求方認為，立即執行請求將妨礙在其境內進行的偵查和刑偵工作，則可推遲執行請求或提出執行請求所必需的條件。

被請求方不能執行或拒絕執行協助請求時，應立即書面通知請求方，並告知妨礙執行請求的原因。

第十一條

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在其權限範圍內協助各方組織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

第十二條

請求方創造必要條件把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運至聯合反恐行動舉行地。

請求方負責安置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及其後勤和技術保障。

請求方應保障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同本方主管機關聯繫的自由。

第十三條

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該部隊個別專家、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通過各方國界時，各方應協助加快辦

理國內法規定的有關程序。

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該部隊個別專家，憑被請求方主管機關確認的該部隊人員名單和身份證件，

在規定的通行站通過各方國界。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憑被請求方主管機關確認的清單通過各方國界。上述人員名單和清單用中文和

俄文寫成，如聯合反恐行動不涉及中方，用俄文寫成。

各方對特別保障物資和設備免徵關稅和其他收費，不應對其檢查、收繳和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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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該部隊個別專家、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在請求方境內的轉移，應在請求方主

管機關代表的監督下進行。

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該部隊個別專家，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經過境方領土轉移時，應徵得過境方

主管機關同意並在其協助下進行。

第十五條

為籌備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請求方成立指揮機關（以下簡稱指揮機關）。

指揮機關負責人由請求方任命，並受任命者領導。

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受指揮機關負責人領導。

指揮機關的構成、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的目標和任務由指揮機關負責人確定。

指揮機關成員包括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領導、各方主管機關和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的代表。

指揮機關的文書用中文和俄文寫成，如聯合反恐行動不涉及中方，則用俄文寫成。

指揮機關的主要任務是：

收集情報，總結、評估和分析收到的情報，並通知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及請求方參與聯合反恐行動的其他部門；

為指揮機關負責人決策提出建議；

制定和落實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計劃；

組織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間的聯絡和相互協同；

領導聯合反恐行動的籌備工作，採取措施預防可能的消極後果；

必要時，制定與聯合反恐行動對象談判的策略，並組織舉行談判；

與請求方的國家政權機關和管理機構相互協作；

保障在舉行聯合反恐行動地區進行偵查和調查活動；

對聯合反恐行動進行總結。

第十六條

在聯合反恐行動期間，指揮機關負責人：

任命指揮機關官員；

確定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區域；

領導聯合反恐行動的籌備和舉行；

經與請求方和被請求方反恐特種部隊領導協商一致，作出關於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採取行動和使用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的決

定；

批准聯合反恐行動計劃；

確定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採取行動和使用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的開始和結束時間；

協調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的行動；

向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介紹請求方關於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使用的法律規定；

准許有關人員與聯合反恐行動對象進行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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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請求方國家政權機關領導人、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和媒體通報聯合反恐行動的進程和結果；

向請求方提出結束聯合反恐行動的建議，並向各方主管機關和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提交關於聯合反恐行動的

總結報告。

第十七條

除指揮機關負責人的任命者外，任何人不准干涉聯合反恐行動的領導工作。

第十八條

在制定聯合反恐行動計劃期間，被請求方反恐特種部隊領導人徵得本方主管機關同意，有權拒絕其指揮的反恐特種部隊參加個

別行動。拒絕應以書面報告的形式作出，並說明拒絕的原因。

關於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採取行動和使用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的決定以指揮機關負責人書面命令的形式作出。

使用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的特種反恐部隊的行動開始後，反恐特種部隊為執行指揮機關領導人的命令而採取的行動只由反恐

特種部隊領導人直接領導。同時，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採取的這些行動被視為免於承擔責任的行動。

經商被請求方反恐特種部隊領導人同意後，指揮機關負責人可修改聯合反恐行動實施計劃中所規定的行動程序。

第十九條

舉行聯合反恐行動過程中，使用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應符合請求方法律。

第二十條

如對請求方相鄰一方的安全出現威脅時，指揮機關應向這一方的主管機關通報可能出現的威脅的性質和規模，並採取措施把威

脅限制在請求方境內。

第二十一條

向媒體通報聯合反恐行動進程，應根據請求方國內法，按照指揮機關負責人或受其委託負責與媒體聯繫的人員確定的形式和內

容進行。

第二十二條

在籌備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期間，不允許其參加者公開下列信息：

有關特種反恐行動參加者的信息；

有關舉行聯合反恐行動使用的特別技術手段和戰術的信息；

有關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性能的信息；

請求方國內法禁止公開的其他信息。

第二十三條

結束聯合反恐行動並撤銷指揮機關的決定，由請求方作出。

請求方向其他各方和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通報聯合反恐行動的結束和結果。

請求方主管機關負責將關於舉辦聯合反恐行動的總結和分析材料發給各方主管機關和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委會。

第二十四條

請求方保障屬於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返回其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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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撤出請求方領土的計劃和期限，由請求方和被請求方主管機關協商後確定並批

准。

第二十五條

屬於被請求方的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是被請求方的財產，請求方和過境方不能扣留和（或）以任何形式收歸己有。

屬於被請求方的未使用的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應在聯合反恐行動結束後由被請求方從請求方境內運出。

如因特殊情況，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無法運出，可經請求方和被請求方商定，在請求方境內按其國內法予以變賣或銷毀。

第二十六條

請求方不向參與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被請求方提出任何索賠要求，包括對被請求方在執行指揮機關負責人下達的任務時給請

求方境內的自然人、法人和請求方本身造成的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不提出索賠。

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如在執行指揮機關負責人下達的任務時給任何個人、組織或請求方本身造成損

失，則損失由請求方按其國內法進行補償。

第二十七條

在本協定第二十六條規定之外，如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在請求方境內造成的損失，由有關各方協商

賠償。

第二十八條

被請求方的開支，包括因運入的特別保障設備和物資丟失、全部或部分銷毀造成的開支，由有關各方協商制定補償辦法。

第二十九條

如舉行聯合反恐行動時，被請求方聯合反恐行動參加者的生命和健康遭受損失，請求方按其國內法規定的本方聯合反恐行動參

加者在類似情況下遭受損失時適用的程序予以賠償。

同時，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及其家屬享有本國國內法所規定的全部優惠、保障和得到補償的權利。

只有在被請求方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人員的生命和健康在請求方境內駐留期間以及過境另一方時遭受損害，才適用

上述賠償辦法。

第三十條

各方根據本國國內法確定負責落實本協定和舉行聯合反恐行動的主管機關，並將此通知協定保存方。與此同時，有關完成協定

生效的國內程序、變更主管機關和（或）主管機關名稱發生變化，也應通知保存方。

第三十一條

根據相互協議，各方在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助下，可以為參加聯合反恐行動的反恐特種部隊制定統一的培訓計

劃，舉行反恐特種部隊聯合演習和專家進修。

第三十二條

若對本協定條款的解釋或適用產生爭議，各方通過協商和談判加以解決。

第三十三條

本協定不涉及各方根據其參加的其他國際條約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第三十四條

在本協定框架內合作時，各方工作語言為中文和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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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經各方同意，可以議定書的形式對本協定進行修改，議定書生效程序按本協定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協定無限期有效，自向保存方遞交第四份簽署國關於完成本協定生效的國內程序的書面通知之日起第30日開始生效。

本協定的保存方為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本協定簽署後15日內由秘書處將已經簽字的副本送交各方。

保存方自收到一方關於確定本協定第三十條所提的主管機關的通知後，15日內將此通知其他各方。

本協定對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參加方開放。對於加入國，本協定自保

存方收到其加入書之日起第30日開始生效。

任何一方只要仍是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的參加方，本協定即對之有

效。

本協定於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簽訂，正本一式一份，分別用中文和俄文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於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譚俊榮

行 政 會

批 示 摘 錄

摘錄自簽署人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作出的批示：

根據現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十五條及第

二十六條的規定，江妙霞在本秘書處擔任第一職階二等技術員

之編制外合同，自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起續期一年。

–––––––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於行政會秘書處

秘書長 柯嵐

政 府 總 部 輔 助 部 門

聲  明

根據現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四十五條的規

定，張景云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在文化產業基金開始擔任職務

之日起，終止在政府總部輔助部門以散位合同擔任第三職階勤

雜人員。

特此聲明

–––––––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於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譚俊榮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os 11 de Março de 2014. 

— O Chefe do Gabinete, Alexis, Tam Chon Weng.

CONSELHO EXECUTIVO

Extracto de despacho

Por despacho da signatária, de 20 de Fevereiro de 2014:

Kong Mio Ha — renovado o contrato além do quadro, pelo pe-
ríodo de um ano, como técnico de 2.ª classe, 1.º escalão, nesta 
Secretaria, nos termos dos artigos 25.º e 26.º do ETAPM, 
em vigor, a partir de 2 de Maio de 2014.

–––––––

Secretaria do Conselho Executivo, aos 10 de Março de 2014. 
— A Secretária-geral, O Lam.

SERVIÇOS DE APOIO DA SEDE DO GOVERNO

Declaração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se declara que Cheong Keng Wan 
cessou as funções de auxiliar, 3.º escalão, assalariado, nos 
SASG, nos termos do artigo 45.º do ETAPM, em vigor, a partir 
de 7 de Março de 2014, data em que iniciou funções no Fundo 
das Indústrias Culturais.

–––––––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os 11 de Março de 2014. 
— O Chefe do Gabinete, Alexis, Tam Chon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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